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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楊育婷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分機3678
傳真：7320185
電子信箱：a252565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管字第115005277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000A115005277600-1.xlsx、376530000A115005277600-2.xlsx、

376530000A115005277600-3.xlsx、376530000A115005277600-4.docx)

主旨：有關本縣114學年度第2學期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優秀原住

民學生學業優秀獎學金」申辦作業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8月12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145702723號函及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發給優秀原住民學生獎學金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旨案獎學金之學生申請資格：

(一)具原住民身分。

(二)同一學期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(構)或公營事業發給之原

住民學生獎學金。

(三)於前一學期改過銷過後，無小過以上之處分。

三、各學制獎學金金額如下：

(一)高級中等學校：每人每學期新臺幣(以下同)五千元。

(二)國民中學：每人每學期三千元。

(三)國民小學：每人每學期二千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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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請學校依照前揭要點規定，進行原住民資格審查，填妥申

請表件依期限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(郵戳為憑)，申請

方式說明如下：

(一)114學年度本縣核配名額為國小209名、國中98名及高中

13名；各校可送件人數依114學年定期公務報表填報原住

民學生人數計算：

１、高(國)中：未滿15人學校可送件數1件，每滿15位原住

民學生可送件數1件累進計算，送件數上限10件。

２、國小：未滿20人學校可送件數1件，每滿20位原住民學

生可送件數1件累進計算，送件數上限10件。

(二)學業優秀獎學金申請所備文件如下：

１、申請名冊(紙本請逐級用印)，電子檔(可供編輯之

excel檔)請寄至本府承辦人員信箱a252565@oa.pthg.

gov.tw，檔名請標示「OO學校_申請原民學業優秀獎學

金」。

２、申請書(高中學校須填妥PR值)。

３、前一學期成績證明(須蓋關防、各科成績須列分數)。

４、請於115年3月13日(星期五)前備齊前述應備文件，郵

寄至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(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

號南棟大樓5樓)，信封請註明「OO學校申請114學年度

第2學期原住民學業優秀學生獎學金」。

五、請學校承辦人確實審核申請人應具有原住民身分，未具原

住民身分者，則不符合申請資格。

六、本獎學金申請所需檢附之文件，若為影本需加蓋「與正本

相符」與「學校承辦人職章」，學校承辦人應檢視學生初

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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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文件之正確性及齊備性，以維護申請學生之權益。

七、倘有無法取得附件之情形，請至雲端連結自行下載取用

(https://reurl.cc/VmyjXn)。

八、檢附旨案「申請書、申請名冊、可送件數列表及相關作業

錯誤態樣」等資料各1份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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